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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报价一览表 

 

供应商名称   江苏金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项目名称 
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一污水厂、第二污水厂、第三污水厂所需药品

麦可碳采购项目  

响应总报价 
  大  写：  捌仟壹佰壹拾 元/吨   

  小  写：  8110  元/吨   

质量要求   符合国家、行业及地区现行相关规范和标准，满足需方使用要求。 

交货期   接到甲方通知 24小时内送达 

合同履行期限   合同签订之日起 1年 

质 保 期   按国家行业标准执行 

投标有效期   60日历天（投标截止之日起） 

其他   无 

 

供应商：  江苏金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（单位电子签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：          （电子签名或签名或盖章）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2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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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1 分项报价表 

 

 

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元/吨 

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制造商及产地 单位 单价 合计 备注 

1 麦可碳 

1、比重（20°

C）：1.08-

1.15 

2、密度（磅/

加仑）：9.05-

10.05 

3、ph：4.5-

6.5 

4、粘度（20°

C）：30-55 

5、闪点：无 

6、可溶性：≥

99% 

7、挥发性有机

物浓度：0% 

8、凝结点（°

C）：≤-18  

9、COD

（mg/L）：105

万-115万 

10、脂肪酸：

≤1% 

制造商：优水爱 

产地：江苏 
吨 8110 8110  

总合计（含税） 8110  元/吨 

 

 

 

 

供应商：江苏金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单位电子签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：          （电子签名或签名或盖章）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2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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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

（一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

 

供应商名称： 江苏金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

地址：  宜兴市万石镇工业集中区南区   

姓名：  周建强   性别：  男  年龄： 54  职务： 总经理   

系  江苏金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（供应商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。 

特此证明。 

附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供应商：  江苏金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（单位电子签章） 

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(电子签名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12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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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授权委托书 

 

本人  周建强  （姓名）系  江苏金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（供应商名称）的

法定代表人，现委托  李明  （姓名）为我方代理人。代理人根据授权，以我方名

义签署、澄清、说明、补正、递交、撤回、修改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一污水

厂、第二污水厂、第三污水厂所需药品麦可碳采购项目  响应文件、签订合同和处

理有关事宜，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。 

委托期限： 本授权书至投标有效期结束前始终有效              

代理人无转委托权。 

附：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供应商： 江苏金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（单位电子签章） 

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电子签名或签名或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

               其委托代理人： 字或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3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12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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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供应商资格证明文件 

 

（一）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

供应商名称 江苏金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 宜兴市万石镇工业集中区南区 邮政编码 214212 

联系方式 

联系人 李明 电  话 05 8 

传  真 0 999 网  址 www.jcoc.cn 

统一社会 

信用代码 
913202826798226406 

成立时间 2008.8.29 员工总人数 538 

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

账号 7352610182

经营范围 

环保工程及设备的技术研究、开发、设计；环保新材料、新技术、新工艺的

开发、咨询、转让、信息服务；环保工程技术的培训、服务；计算机网络系

统、电气自动化系统的设计、开发、安装调试；水处理污染防治设备、玻璃

钢制品、喷泉设备、钢杆、电力杆、铁塔、照明器材、配电柜、自动化成套

控制装置系统、交通噪声防护设备、水工金属结构、压力容器的制造、销

售；污泥无害化处理；蓝藻的收集、治理；炭吸附材料（化工产品除外、国

家限制类产品除外）的生产、销售；环保工程专业承包（凭有效资质证书经

营）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

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。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 

备注  

 

注：1.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“供应商资格要求”在本表后附相应的证明材料。 

2.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需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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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：2022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
 
 

      ［附后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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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   

       

       （提供 2024年 1月 1日以来任意一个月） 

 
 

       ［附后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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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纳税收证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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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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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
 

 

承诺书 

 

致：  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       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我公司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 

 

特此承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供应商：  江苏金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（单位电子签章） 

 

        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：            (签字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12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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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河南省代理授权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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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”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）查询“失信被执行人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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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查询： 

 

 

授权人查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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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查询“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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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（www.ccgp.gov.cn〕查询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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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不允许转包分包承诺函 
 

 

 

承诺函 
 

 

致：  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       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我方在实施本项目过程中保证不转包分包。 

 

特此承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供应商：  江苏金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（单位电子签章） 

 

        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：            (签字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12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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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行政处罚记录承诺函 
 

 

 

 

承诺函 
 

致：  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        

   

    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我方和生产厂家在经营活动中均无重大行政处罚记

录。 

 

特此承诺。 

 

 
 

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供应商：  江苏金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（单位电子签章） 

 

       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：            (签字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12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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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产品主要技术参数响应 

5.1 技术偏差表 

项目名称：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一污水厂、第二污水厂、第三污水厂所需药品麦可

碳采购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编号：息财单一-2024-12-1   

序号 货物名称 

技术参数及要求 
对招标文

件偏差 
偏差说明 

招标技术要求 投标技术指标 

1 

麦可碳 

比重（20°C）：1.08-1.15 1.095 无偏差  

2 
密度（磅/加仑）：9.05-

10.05 
9.08 无偏差  

3 ph：4.5-6.5 6 无偏差  

4 粘度（20°C）：30-55 35 无偏差  

5 闪点：无 无 无偏差  

6 可溶性：≥99% 100% 无偏差  

7 挥发性有机物浓度：0% 0% 无偏差  

8 凝结点（°C）：≤-18  -35°C 无偏差  

9 COD（mg/L）：105万-115万 110万 无偏差  

10 脂肪酸：≤1% 0.3% 无偏差  

注：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中的采购项目产品技术标准与要求，根据投报产品进行相应响应，投标人

必须根据所投产品的实际情况如实填写，照抄、复制招标文件主要技术指标要求的按无效投标处

理。偏差情况填写“负偏差”或“正偏差”或“无偏差”。 

投标人保证：除商务和技术偏差表列出的偏差外，投标人响应招标文件的全部要求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标人：江苏金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（单位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（电子签名或签名或盖章） 

2024年 12 月 19日 


